
▲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《光緒三十年（一九○四
年）大金榜》，中國科舉
史收官之作。殿試狀元劉
春霖。之前禮部會試會元
譚延闓，後來任南京國民
政府主席

黃
思
永
（
一
八
四
二
至
一
九
一
四
年
）
，
字

慎
之
，
號
亦
瓢
，
本
籍
安
徽
徽
州
，
寄
籍
江
蘇
江

寧
。
光
緒
六
年
（
一
八
八○

年
）
狀
元
，
四
月
二

十
五
日
，
光
緒
帝
﹁御
太
和
殿
傳
臚
，
賜
一
甲
三

人
，
黃
思
永
為
翰
林
院
修
撰
﹂
（
《
清
德
宗
景
皇

帝
實
錄
》
）
。
期
間
十
九
年
（
一
八
九
三
年
）
山

西
發
生
特
大
旱
災
，
清
廷
組
織
各
地
籌
款
銀
十
萬

兩
，
並
在
天
津
採
買
大
米
一
萬
石
，
分
批
設
法
運

赴
山
西
重
災
區
豐
鎮
等
處
，
決
定
派
員
協
賑
，
李

鴻
章
奏
請
派
修
撰
黃
思
永
、
編
修
李
士
珍
兩
位
書

生
帶
隊
運
赴
災
區
，
分
投
賑
濟
。
（
李
鴻
章
《
李

文
忠
公
奏
稿
》
卷
七
六
）
黃
思
永
等
廉
潔
幹
練
，

出
色
完
成
任
務
，
光
緒
帝
批
示
禮
部
﹁從
優
議
敘

﹂
，
後
歷
任
軍
機
章
京
、
右
春
坊
右
中
允
（
翰
林

性
質
官
員
）
等
職
，
加
三
品
銜
，
更
加
激
勵
了
他

盡
忠
報
國
。首

倡
國
債
紓
解
國
難

甲
午
戰
爭
後
，
清
廷
被
迫
與
日
本
簽
訂
《
馬

關
條
約
》
，
賠
償
軍
費
二
億
兩
白
銀
，
賠
款
在
三

年
內
分
八
次
付
清
，
否
則
要
另
付
五
厘
年
息
。
這

筆
賠
款
相
當
於
清
廷
兩
年
的
全
部
稅
收
，
國
庫
已

不
堪
重
負
。
因
此
交
付
第
四
期
賠
款
後
，
清
廷
指

示
百
官
﹁籌
劃
開
源
之
計
，
以
償
付
賠
款
﹂
。
黃

思
永
上
書
提
出
，
仿
照
外
國
政
府
發
行
國
債
股
票

之
法
，
以
田
賦
、
鹽
稅
為
擔
保
，
募
集
白
銀
一
億

兩
，
年
息
也
是
五
厘
，
希
望
商
賈
富
戶
為
國
分
憂

。
因
為
借
款
關
乎
國
家
自
立
自
強
，
所
以
黃
思
永

建
議
定
名
為
﹁自
強
股
票
﹂
；
後
改
名
﹁昭
信
股

票
﹂
，
以
昭
政
府
信
用
。
《
（
民
國
）
川
沙
縣
志

》
也
提
到
：
﹁光
緒
二
十
一
年
，
以
中
日
之
役
，

國
帑
大
絀
，
侍
講
學
士
黃
思
永
，
奏
准
仿
外
國
公

債
法
，
發
行
昭
信
股
票
。
﹂

黃
思
永
的
建
議
開
了
政
府
向
民
間
融
資
這
一

近
代
金
融
國
債
的
先
河
。
國
債
應
由
銀
行
在
金
融

市
場
運
作
。
但
戶
部
執
行
時
，
卻
交
地
方
官
吏
辦

理
，
變
成
強
行
攤
派
，
搞
得
民
間
怨
聲
載
道
。
各

省
推
銷
後
共
得
一
千
數
百
萬
元
。
﹁本
邑
節
經
蘇

省
大
吏
劄
飭
勸
購
，
而
應
者
寥
寥
。
﹂
（
《
（
民

國
）
川
沙
縣
志
》
）
黃
思
永
甚
至
被
參
劾
﹁專
謀

磨
豆
腐
小
販
之
利
﹂
。

心
向
革
新
實
業
報
國

﹁戊
戌
變
法
﹂
期
間
，
黃
思
永
支
持
變
法
圖

強
，
特
別
是
在
慈
禧
太
后
發
動
政
變
，
囚
禁
光
緒

帝
、
搜
捕
維
新
派
九
天
前
的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他

上
光
緒
帝
﹁奏
籌
款
試
辦
速
成
學
堂
摺
﹂
，
稱
﹁

大
學
堂
事
屬
創
舉
，
開
辦
不
易
﹂
，
其
中
﹁小
學

堂
收
效
尚
緩
﹂
，
提
出
﹁請
自
行
籌
款
，
設
立
速

成
學
堂
，
以
期
收
效
﹂
。
光
緒
帝
覽
奏
批
示
：
﹁

用
意
殊
屬
可
嘉
，
著
即
准
如
所
請
，
籌
款
試
辦
，

以
為
之
倡
，
果
有
成
效
，
再
行
擴
充
，
並
當
予
以

獎
勵
，
著
俟
開
辦
後
察
看
情
形
，
隨
時
具
奏
。
﹂

（
《
清
德
宗
景
皇
帝
實
錄
》
卷
四
二
五
）
變
法
夭

折
，
新
政
成
果
只
有
京
師
大
學
堂
（
北
京
大
學
前

身
）
開
辦
不
停
，
黃
思
永
﹁請
自
行
籌
款
，
設
立

速
成
學
堂
﹂
的
建
議
發
揮
了
很
大
作
用
。

﹁八
國
聯
軍
﹂
侵
犯
北
京
並
強
迫
中
國
﹁庚

子
賠
款
﹂
之
後
，
他
建
言
多
開
通
商
口
岸
、
修
建

鐵
路
、
開
採
礦
藏
，
均
獲
嘉
納
，
如
所
奏
辦
理
。

他
也
相
繼
晉
升
侍
讀
、
侍
讀
學
士
，
入
直
上
書
房

，
充
日
講
起
居
注
官
、
國
子
監
祭
酒
（
太
學
校
長

）
。
到
二
十
八
年
（
一
九○

二
年
）
，
之
前
開
始

的
國
債
發
行
失
敗
，
他
被
革
去
官
職
。
但
一
心
許

國
，
矢
志
不
渝
。
為
解
救
八
國
聯
軍
入
侵
之
後
北

京
出
現
的
難
民
潮
，
他
自
籌
資
本
創
建
民
族
企
業

﹁北
京
工
藝
局
﹂
（
又
稱
﹁北
京
工
藝
商
局
﹂
）

；
為
捍
衛
國
家
煙
稅
利
益
，
在
天
津
創
建
﹁北
洋

官
商
煙
草
公
司
﹂
，
並
在
北
京
創
建
﹁愛
國
紙
煙

廠
﹂
。在

風
雨
飄
搖
的
清
王
朝
黃
昏
歲
月
，
民
族
工

業
的
命
運
可
想
而
知
。
發
行
國
債
因
官
員
們
因
循

保
守
和
自
私
自
利
夭
折
了
；
兩
個
煙
廠
在
列
強
圍

剿
下
倒
閉
了
。
在
他
身
上
我
們
又
一
次
看
到
，
楚

國
末
年
三
閭
大
夫
屈
原
﹁亦
余
心
之
所
向
兮
，
雖

九
死
其
猶
未
悔
﹂
的
堅
忍
不
拔
精
神
。
他
振
興
民

族
工
藝
的
努
力
，
沒
有
白
費
心
血
：
明
清
宮
廷
御

用
景
泰
藍
、
雕
漆
工
藝
從
此
流
入
民
間
，
如
今
已

成
為
北
京
著
名
的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產
。
狀
元
出
身

的
他
本
來
會
﹁教
子
讀
經
﹂
，
但
他
卻
教
長
子
黃

中
慧
學
西
方
先
進
科
學
技
術
，
送
子
赴
美
留
學
，

成
為
他
興
辦
實
業
的
得
力
助
手
。

黃
思
永
辦
實
業
的
能
力
，
很
快
受
到
社
會
肯

定
。
二
十
九
年
（
一
九○

三
年
）
，
清
政
府
設
商

部
，
尚
書
載
振
聘
黃
思
永
、
張
謇
為
頭
等
顧
問
，

時
稱
﹁商
部
實
業
兩
狀
元
﹂
。
二
人
起
草
並
頒
布

了
諸
多
獎
勵
新
辦
鐵
路
、
礦
務
公
司
及
商
會
的
規

章
，
以
扶
持
民
族
工
商
業
發
展
。
三
十
年
（
一
九

○

四
年
）
三
月
，
清
廷
﹁以
創
辦
工
藝
局
頗
著
成

效
，
復
已
革
三
品
銜
翰
林
院
侍
讀
學
士
黃
思
永
原

官
原
銜
﹂
；
至
宣
統
三
年
（
一
九
一
一
年
）
五
月

，
商
部
以
﹁創
辦
工
藝
局
，
提
倡
改
良
，
不
遺
餘

力
﹂
，
進
一
步
呈
准
清
廷
賞
加
翰
林
院
侍
讀
學
士

黃
思
永
二
品
頂
戴
。
只
不
過
改
革
已
經
不
能
起
清

朝
痼
疾
沉
疴
，
一
九
一
二
年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清

朝
統
治
完
全
結
束
。

創
工
藝
商
局
冀
收
養
流
民

八
國
聯
軍
發
動
對
華
戰
爭
，
造
成
京
畿
居
民

流
離
失
所
，
已
被
革
去
翰
林
院
侍
讀
學
士
之
職
的

黃
思
永
與
長
子
黃
中
慧
，
倡
議
在
南
城
琉
璃
廠
創

建
北
京
工
藝
商
局
，
以
收
養
流
民
，
並
教
授
各
種

工
藝
，
既
賑
濟
貧
民
又
振
興
實
業
。

中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案
館
編
《
清
末
商
務
史
料

》
反
映
：
北
京
工
藝
商
局
，
已
革
三
品
銜
翰
林
院

侍
讀
學
士
黃
思
永
創
辦
，
共
集
股
銀
十
萬
元
，
三

十
年
八
月
十
四
日
註
冊
給
照
。
該
廠
不
受
官
府
補

助
，
純
為
私
立
，
設
如
下
各
科
：
景
泰
藍
科
、
羊

絨
毯
科
、
木
器
科
、
織
布
科
、
雕
刻
科
、
銅
鐵
科

、
電
器
科
、
染
工
科
、
洋
胰
科
、
化
學
各
器
科
、

畫
工
科
。
此
十
一
科
，
目
前
有
工
人
三
百
餘
人
，

製
造
十
餘
種
工
藝
品
，
其
中
景
泰
藍
最
為
出
色
，

有
職
工
七
十
餘
人
，
雕
刻
科
有
工
徒
十
名
。

有
研
究
表
明
，
該
廠
管
事
十
二
名
，
下
有
技

術
工
頭
十
二
名
以
教
徒
弟
。
局
內
還
設
有
英
文
學

堂
及
夜
學
館
，
教
徒
弟
各
種
技
能
。
工
、
徒
均
住

局
、
廠
內
。
匠
人
月
薪
十
至
三
十
元
；
徒
弟
能
製

作
者
，
工
薪
每
月
三
至
十
元
。
徒
弟
以
三
年
為
期

畢
業
，
對
貧
者
發
給
衣
服
。
三
年
期
滿
，
對
藝
術

有
長
進
者
發
給
獎
金
。
局
內
設
產
品
陳
列
處
，
售

賣
所
製
產
品
，
在
上
海
、
天
津
等
地
委
託
銷
售
，

還
參
加
各
國
博
覽
會
展
銷
。

北
京
雕
漆
始
於
唐
，
興
於
宋
元
，
盛
於
明
清

，
其
工
藝
繁
複
、
原
料
成
本
高
昂
，
非
常
人
所
能

享
用
。
其
生
產
核
心
在
於
工
匠
掌
握
的
手
工
藝
，

皇
家
把
能
工
巧
匠
集
於
宮
廷
，
也
壟
斷
了
技
術
，

明
清
宮
廷
雕
漆
在
漆
器
工
藝
上
登
峰
造
極
。
黃
思

永
創
辦
的
北
京
工
藝
商
局
，
把
晚
清
流
落
民
間
的

能
工
巧
匠
集
結
起
來
，
實
行
﹁前
店
後
廠
﹂
式
製

造
、
銷
售
一
條
龍
經
營
，
以
師
傅
帶
徒
弟
方
式
傳

承
延
續
。
既
給
他
們
解
決
了
生
計
，
又
保
存
了
這

門
絕
技
。

景
泰
藍
更
列
為
首
科
，
他
們
的
作
品
極
之
精

美
，
一
件
價
值
數
百
上
千
元
，
有
的
甚
至
五
千
銀

元
，
足
以
﹁誇
示
四
方
﹂
，
兩
次
在
國
際
博
覽
會

上
獲
獎
。開

辦
煙
廠
捍
衛
國
稅

煙
酒
至
今
仍
是
利
潤
極
高
的
商
品
，
因
而
是

主
要
稅
源
。
《
農
學
報
》
一
九○

三
年
二
二
八
期

載
文
稱
：
﹁中
國
紙
煙
盛
行
，
利
源
外
溢
者
歲
不

下
數
萬
金
，
若
不
籌
抵
制
，
煙
銷
日
廣
，
隱
患
日

深
。
﹂
﹁紙
煙
為
近
來
極
大
漏
者
，
非
設
廠
自
製

別
無
抵
制
之
策
。
﹂
晚
清
大
量
捲
煙
輸
入
中
國
，

外
國
資
本
同
時
壓
迫
中
國
本
土
捲
煙
工
業
。
《
捷

報
》
一
九○

九
年
刊
文
呼
籲
：
﹁建
議
農
工
商
部

應
成
立
中
國
煙
草
公
司
並
設
置
督
辦
。
﹂
根
據
中
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案
館
檔
案
，
二
十
八
年
（
一
九○

二
年
）
，
中
國
第
一
家
官
、
商
合
辦
民
族
捲
煙
企

業
│
│
﹁北
洋
官
商
煙
草
公
司
﹂
，
在
北
洋
管
轄

的
天
津
新
農
鎮
正
式
成
立
，
並
有
營
田
局
官
地
試

種
煙
草
。
該
館
《
清
末
商
務
史
料
》
反
映
：

﹁北

洋
煙
草
公
司
創
辦
人
黃
璟
等
，
官
股
二
萬
兩
、
商

股
四
萬
五
千
兩
，
三
十
年
九
月
十
九
日
註
冊
給
照

。
﹂
黃
璟
是
直
隸
農
務
營
田
等
局
派
出
的
總
辦
，

商
家
就
是
黃
思
永
。
成
立
之
前
，
他
們
對
國
內
市

場
、
日
本
等
國
外
紙
煙
行
業
進
行
過
充
分
調
研
。

到
一
九○

四
年
十
月
給
商
部
報
告
稱
：
﹁現

有
機
器
二
具
，
每
月
可
出
煙
六
十
箱
，
改
良
煙
味

，
各
處
爭
購
，
日
不
暇
給
，
而
尤
暢
銷
於
煙
台
、

營
口
、
錦
州
等
處
。
﹂
﹁若
再
添
機
器
十
具
，
每

月
出
煙
三
百
箱
，
則
華
產
多
銷
一
分
，
洋
貨
即
少

銷
一
分
。
﹂
當
時
推
出
﹁龍
球
﹂
牌
，
煙
味
勝
過

﹁品
海
﹂
、
﹁孔
雀
﹂
等
品
牌
，
又
正
值
品
海
、

孔
雀
漲
價
，
﹁龍
球
﹂
暢
銷
一
時
。
（
中
國
第
一

歷
史
檔
案
館
：
《
創
辦
北
洋
煙
草
公
司
史
料
》
）

二
十
九
年
（
一
九○

三
年
）
三
月
發
生
了
一

件
極
具
戲
劇
色
彩
的
故
事
。
一
九○

○

年
八
國
聯

軍
進
犯
北
京
前
夕
，
帶
上
光
緒
帝
倉
皇
出
逃
的
慈

禧
太
后
，
此
時
從
西
安
回
京
，
兩
宮
駐
蹕
保
定
，

直
隸
總
督
將
﹁北
洋
官
商
煙
草
公
司
﹂
產
品
進
呈

御
用
，
慈
禧
太
后
﹁傳
旨
嘉
獎
，
特
賞
福
字
，
並

賞
各
局
員
江
綢
大
小
卷
，
學
生
雙
龍
銀
牌
。
又
於

三
十
年
十
月
萬
壽
（
慈
禧
太
后
生
日
）
貢
獻
，
特

賞
壽
字
、
三
鑲
如
意
、
大
卷
寧
綢
二
疋
，
洵
異
數

也
。
成
效
昭
著
，
機
會
極
佳
，
為
自
來
立
公
司
者

所
罕
見
。
﹂
（
《
創
辦
北
洋
煙
草
公
司
史
料
》
）

這
也
算
清
廷
支
持
鼓
勵
民
族
工
商
業
發
展
吧
。

公
司
經
營
成
功
，
一
九○

五
年
，
北
洋
集
團

又
與
黃
思
永
所
開
北
京
工
藝
商
局
合
辦
﹁北
京
愛

國
紙
煙
廠
﹂
，
籌
資
以
做
更
多
慈
善
事
業
。

喪
失
國
家
主
權
的
晚
清
，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豈

能
對
中
國
本
土
捲
煙
業
發
展
壯
大
坐
視
不
理
？
四

年
之
後
，
中
國
民
族
捲
煙
企
業
﹁北
洋
官
商
煙
草

公
司
﹂
，
無
力
抗
爭
西
方
列
強
操
縱
的
英
美
煙
草

公
司
欺
凌
，
最
終
倒
閉
。
只
有
實
現
了
國
家
獨
立

、
民
族
復
興
，
民
族
工
商
業
才
能
真
正
獲
得
發
展

。
黃
思
永
他
們
對
此
一
定
是
刻
骨
銘
心
。

（
作
者
為
中
國
歷
史
文
化
學
者
、
北
京
市
檔

案
學
會
副
理
事
長
、
中
國
國
家
博
物
館
研
究
員
）

繼
帝
國
主
義
連
續
對
我
國
發
動
兩
次
﹁鴉
片

戰
爭
﹂
後
，
西
方
列
強
不
繼
侵
略
我
國
，
清
政
府

內
部
發
起
﹁洋
務
運
動
﹂
，
希
望
﹁師
夷
之
長
技

以
制
夷
﹂
。
一
八
九
四
年
開
始
的
﹁甲
午
戰
爭
﹂

，
近
代
化
的
北
洋
水
師
全
軍
覆
沒
，
洋
務
運
動
失

敗
。
年
輕
的
光
緒
帝
痛
下
決
心
，
決
定
向
敵
人
學

習
，
一
八
九
八
年
展
開
﹁變
法
維
新
﹂
，
但
以
慈

禧
太
后
為
代
表
的
保
守
勢
力
發
動
政
變
，
變
法
百

日
夭
折
，
清
廷
關
閉
了
自
救
的
最
後
一
扇
窗
口
，

從
此
以
孫
中
山
先
生
為
代
表
的
革
命
黨
人
展
開
反

清
運
動
。
一
九○

○

年
﹁八
國
聯
軍
﹂
入
侵
北
京

，
清
朝
完
全
進
入
風
雨
飄
搖
狀
態
。
﹁西
狩
﹂
途

中
的
慈
禧
太
后
再
頒
詔
革
新
，
顯
然
為
時
已
晚
。

在
此
前
後
到
一
九
一
二
年
民
國
建
立
，
這
一
二
十

年
﹁空
窗
期
﹂
，
在
列
強
瘋
狂
瓜
分
中
國
利
益
之

下
，
中
國
人
不
能
任
憑
宰
割
而
無
所
作
為
，
尤
其

是
失
去
土
地
、
失
去
家
園
的
京
畿
各
地
流
民
，
不

能
任
憑
他
們
流
離
失
所
、
飢
寒
交
迫
。
﹁以
天
下

為
己
任
﹂
的
社
會
精
英
，
發
起
了
各
行
各
業
的
救

國
運
動
，
其
中
突
出
的
如
﹁實
業
救
國
﹂
、
﹁教

育
救
國
﹂
。
正
如
宋
代
狀
元
文
天
祥
說
的
：
﹁時

窮
節
乃
見
﹂
。
晚
清
狀
元
們
，
既
是
民
族
精
英
，

又
深
受
清
朝
﹁國
恩
﹂
，
無
論
從
人
性
良
知
還
是

政
治
倫
理
出
發
，
挺
身
而
出
、
力
撐
危
局
，
是
他

們
應
有
的
正
義
之
舉
。
曹
鴻
勳
、
黃
思
永
、
張
謇

以
及
陸
潤
庠
，
以
實
際
行
動
支
持
﹁新
政
﹂
，
努

力
﹁實
業
救
國
﹂
。

黃
思
永

中
國
近
代
改
革
實
踐
家

姜
舜
源

文
、
圖

﹁近
代
狀
元
實
業
家
﹂

系
列
四
之
二

黃
思
永

▲

黃
思
永
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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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光緒二年進士冊草本

▶黃思永行書
八言聯： 「金
相玉質，在人
為寶；龍翰鳳
翼，斯乃國珍
。」

▲黃思永行書七言聯： 「竹裡靜消無
事福，花間補讀未完書。」

▲養心殿體順堂翰林潘祖蔭書 「祥開麟
趾」 匾

▼

﹁戊
戌
變
法
﹂
僅
存
新
政
成
果

﹁京
師
大
學
堂
﹂
（
北
京
大
學
前

身
）
﹁大
學
堂
﹂
牌
。
中
國
國
家

博
物
館
常
設
展
覽
《
復
興
之
路
》

在
展

▼

﹁京
師
大
學
堂
總
監
督
關
防
﹂。

中
國
國
家
博
物
館
《
復
興
之
路
》

展
出

▼

黃
思
永
命
名
的
﹁自
強
股
票
﹂，
後
改
名
﹁昭
信

股
票
﹂，
以
昭
政
府
信
用

▼

光
緒
三
十
年
（
一
九○

四
年
）

寫
本
《
商
部
奏
定
礦
務
章
程
》
。

黃
思
永
、
張
謇
時
為
該
部
頭
等
顧

問
，
時
稱
﹁商
部
實
業
兩
狀
元
﹂

。
首
都
圖
書
館
藏

▼
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〇
三
年

）
學
部
頒
發
《
奏
定
學
堂
章
程
》
，

在
全
國
推
行
新
學
制


